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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

这
次修改宪法

,

一些学者对
“

有无必要
’,

有不同的看

法
。

我认为
,

宪法和其他

法律不同
,

应该强调其稳定性的意

见是合理的
。

宪法的稳定性是保障

其权威性的重要条件
。

另一方面
,

又应该从实际出发
。

我国宪法过去

修改比较多
,

有客观情况和条件
。

从 年宪法到现在
,

年中

间
,

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
,

社会处于转型时期
,

这种改革力度

很大
、

面很宽
,

涉及到经济
、

政

治
·

文化等各种制度
。

因此
,

在这

个力度很大
、

进展很快的大变化过

程中
,

一些新的制度
、

政策
,

如果
不能及时反映到宪法中

,

或者过去
有些规定今天已经不适应

,

无论是

哪种情况
,

如果实际情况变了
,

宪

法不变的话
,

对宪法的权威性影响

更大
,

对宪法的损害更大
。

实际生

活是一回事
,

宪法又是另一回事
,

是不行的
。

这种情况是我国特有

的
,

其他国家不是太多
,

这与我国

改革发展的速度和深度相关
。

因此
,

多次修改宪法是特殊条

件下的特殊情况
。

对于宪法是大改
、

中改
、

还是

小改
,

我认为中央确定的
“

可改可

不改的不改
,

必须要改的重大问题

就改
”

这一比较稳妥的做法
,

是很

正确的
。

宪法的修改不应太大
。

实

际上
,

如果改的太多
,

也很困难
,

究竟怎么改
,

意见很难一致
,

尽管

有些问题研究时间已经很长了
,

但

统一思想不是很容易
,

需要有一个
过程

。

所以小改的方案我是非常赞

成的
。

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足
,

就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宪法解释这个

手段
,

这是非常重要的
。

我们的全

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这个解释

权
。

这一点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起

来
,

实际上如果某个条文规定的情

况变化了
,

我们可以对这一条文作
一解释

。

基本的精神不变
。

美国的

经验值得我们借鉴
,

美国宪法共七

条
,

多年没有动
,

但有 几个修

正案
。

美国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

个过程 其次
,

西方的政党也会把

自己的纲领写到宪法中去
,

这样的

做法也是一种通例
。

关键在于在修
改法律

、

特别是在修改宪法的过程

中
,

要贯彻民主立法原则
。

我在 年为时任中央宪法

修改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元帅起草第
一次会议讲话稿时

,

特别强调了两

个原则
,

一是民主立法
,

二是司法独
立

。

民主立法 多年来不断进步
。

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之前
,

充分听

取专家
、

群众和各界的意见
,

在党

内
、

党外
,

特别是专家之间征求意
见

。

我感觉这次的做法是很不错

的
,

我参加专家座谈会的时候感觉

非常好
,

气氛很活跃
,

相互之间讨

论得很充分
,

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

领导同志也发表了意见
。

而且迄今
已经召开了六次较大范围的座谈

会
,

反复酝酿
。

这种做法对未来的

民主立法会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
。

根据我现在的感觉
,

我相信未

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
,

一

定不会出现
“

一个字都不改
”

的状

况
。

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对修改宪

法提出的五个原则
,

即有利于加强

和改善党的领导
,

发挥社会主义制

度的优越性
,

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

积极性
,

维护国家统一
、

民族团结

和社会稳定
,

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

全面进步
,

这几点我很赞成
,

比较
全面

。

在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具体

做法中
,

我对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

保护
,

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等等
,

力
,

非常频繁
,

他们通

过修正案
、

解释
,

使得

宪法与现实结合得非常

紧密
。

我们的宪法中对

解释宪法有明确规定
,

只是我们没有利用好
。

在我国
,

执政党每

召开一次大会
,

一般都
要修改宪法

,

有人对此

有不同看法
,

我认为要

考虑两点
,

一是中国有

自己的特色
,

民主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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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持乐观态度
,

寄予希望
。

比如私

有财产的保护问题
,

是非常重要

的
,

有人认为 年宪法中已经

有规定了
,

我认为这是不对的
。

年宪法的有关规定是比较有

限的
,

不能涵盖实际情况
,

公民的

私有财产范围是比较广的
,

现有的

规定相对面窄
。

“

三个代表
” 、 “

政治文明
” 、

尊重和保护人权
、

私有财产的保护

等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

大方针政策
,

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和

讨论之后
,

通过民主法定程序
,

将

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写入

宪法
,

我是赞同的
。

这个程序也是

法律规定的
。

我们国家总的目标是全面建设

小康社会
,

物质文明
、

政治文明和

精神文明协调发展
,

进一步明确党

的执政思想和方针
,

对我国的长期

发展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
。

比如
“

依法治国
”

年写人宪法
,

这

是一个治国方略问题
,

现在的尊重

和保护人权是法治国家现代社会非

常重要的一个原则
,

根据 年的

实践
,

我们把这一条写进来对于公

民权利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
。

这些

修改对未来经济
、

政治和文化
,

法

制建设的进程等各方面将有深远影

响
。

举个例子
,

比如尊重和保护人

权问题
,

已经渗透在各个具体法律

和制度之中
。

近年来变化是很大
的

,

已经对我们的立法起到了指导

作用
,

如刑法的修改
、

刑事诉讼法

的修改
,

行政复议制度等的建立
,

都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
。

宪法中

的规定对立法和司法都会有很大影
响

,

比如
,

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有一

个理解法律的问题
,

所以法律的原

则和精神是很重要的
,

有利于立法

者和执法者的观念的树立
。

我们看

到
,

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

宪法的重要性
,

第一次集体学习就

是学宪法
,

而且胡锦涛同志在纪念

宪法 周年时作了非常好的讲话
,

我们有理由相信
,

宪法的权威性将

越来越高
,

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

大法的作用
。

口

有感于
“

官儿不好当了
”

李 俭

儿不好 当 了
” ,

这是近来南京
、

长沙等市上至市政府领导
,

下 至

各职能部门 负责人的普遍感受
。

这种感受不是凭空产生的
,

而是 因为两地分别实行 了行政过

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
。

这样的办法颁行以后
,

随即

兑现
。

前不久
,

南京北河 口 水厂 电器设备发生故障
,

造成南京城 区大范围

停水事故
。

按照暂行办法有关规定
,

相关领导受到处理
,

代市长蒋宏坤还

通过媒体向全市人民道歉
。

不必讳言的是
,

在有的地方
、

有的单位
,

那
“

官儿
”

是极好 当的
,

往

透底里说
,

是极好混的
。

干好干坏一个样
,

贡献大小一个样
,

为不为民办

事一个样
,

负不 负责一个样
,

有无过错一个样
,

甚至于 出现重大失误百姓

多有微词
,

也可易地为官
。

实践说明
。

在
“

官儿好 当
”

的氛围中
,

必是谁都会 当
“

官儿
” 、

谁都
能 当

“

官儿
, 、

谁都想当
“

官儿
” 、

谁都奔当
“

官儿
” 。

这正是 若商场上好

赚钱
。

必是趋利者摩肩接踵 若官场里好 当
“

官儿
” ,

必然是奔
“

官儿
”

者

趋之若鹜
。

这些年来
, “

卖官
” 、 “
买官

” 、 “

跑官
” 、 “

要官
” 、 。

骗官
”

者

屡禁不绝
,

其原 由之一
,

大抵在于那
“

官儿
,

太好 当了
。

既然
“

官儿
”

好
当

,

谁还不想过一过
“

官儿
”

瘾 更何况
,

在有的地方
、

单位
,

当上
“

官

儿
”

的人
,

还有着类于
“

三年清知府
,

十万雪花银
”

的富贵呢 这不正应验
了那句

“

官儿好当
,

当官儿好
,

知今谁不把官儿跑
’】

的市井之语了吗
。

官儿好 当
” ,

不光培植那种
“

官本位
。

的土壤
,

而且还会演绎 出诸

多弊端来
。

比如
,

为官者可 以成为官场上的
。

踢球者
” ,

仆人意识
、

服务

意识
、

责任意识
、

危机意识将无从谈起
。

至于群众的利益
,

也可以不管或

少管
,

因为管与不管
、

管得多与少
、

管得好与坏
, “

官儿
”

都可以照 当不

误的
。

为什么在有的地方
, “

形 象工程
” 、 “

面子工程
”

大干快上
,

而群

众千呼万唤的问题
,

却多年得不到解决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个
“

官儿好

当
”

的弊端来
。

“

官儿不好 当 了
”

的境况大概就不一样 了
。

在这样的氛围中
,

为官者
不能不牢记 当

“

官儿
”

的约束与规范
、

宗旨与责任
,

不能不掂量掂量 自己

当
“

官儿
”

的本事与能力
、

压 力与危机
。 “

官场
”

内的风气改变了
,

自然

会辐射到
“

官场
”

之外
。

依我看
,

那些本不是 当
“

官儿
”

的料
,

却绞尽脑

汁想走
。

红道
”

的人
,

像那些千方百计
“

跑官
” 、 “
买官

” 、 “

要官
’,

之

人
,

就不能不有所收敛 了
。

两相比较
,

一般而言
,

在
。

官儿好 当
”

的环境里
“

当官儿
” , “

官儿
”

们会养成惰性
,

还会从惰性演进成贪性
,

不仅对
“

官儿
”

们的健康成长极

为不利
,

而且最终危及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
。

可 以说
,

在这样的环境

里
,

会培养 出很多不好的
“

官儿
” 。

而在
“

官儿不好 当 了
”

的体制下
“

当

官儿
” ,

由他律促成 自律
, “

官儿
”

们会勤政廉政
,

不仅对
“

官儿
’,

们的

健康成长有好处
,

而且会使老百姓受益
。

可以说
,

在
。

官儿不好 当了
”

的

条件下
,

会培养 出很多好的
“

官儿
, 。

可 以肯定
,

广大群众是 巴望着
“

官

儿不好 当了
”

的体制的
。

这
。

官儿不好 当了
’,

的感受如

果不仅在南京
、

长沙
,

而且在全国的各级人民公仆中普
遍形成

,

那该有多好啊 当然
,

这感受的形成
,

非一 日

之功
,

而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机制
、

体制
。

口

鲜鲜豁到到
时时事杂谈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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